	

	教师资格认定申报材料清单
	

	
	申报人员类型
	申报材料
	备注
	

	公
共
材
料
	各种类型人员均应提供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及《个人承诺书》（新版表一式一份）；（《个人承诺书》系统自动添加于申请表内，无需提交纸质签名材料）
	
	

	
	
	2.身份证原件（在有效期内）；
	
	

	
	
	3.户口簿或居住证或学生证原件。（在户籍所在地申请认定的，提交本人户口本或集体户口证明原件;在居住地申请认定的，应当提交有效的居住证原件；以就读学校所在地申请认定的，提交注册信息完整的学生证原件。）
	
	

	
	
	
	
	

	
	
	4.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一份，学生信息网电子信息比对的，可不提交学历证书复印件，学生信息网电子信息无法查验的，需提供更改学历认证材料）；其中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在现场确认时尚未取得学历证书的，应提供所在高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全部所学课程及成绩证明。港澳台学历还应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港澳台学历认证书》原件，国外学历还应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认证书》的原件（其他认定机构的证明不予认可）。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一份，语文学科要求二级甲等及以上水平，其它学科要求二级乙等及以上水平）。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经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信息系统电子信息比对成功的可不提交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
	
	

	
	
	6.《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原件1份（确认时现场领取），确认点现场确认成功后，我局将统一组织申请人到指定的医疗机构体检，具体时间、要求等事项现场确认时另行通知。
	
	

	
	
	7.提交与本人网报上传电子照片同一底版的正面半身免冠彩色近照二寸一张（粘贴体检表）和一寸一张（办理教师资格证书），相片背后用圆珠笔写明工作单位、姓名、申报教师资格学段及学科。
	
	

	其他材料
	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的申请人另需提供
	8.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式一份）
	
	

	
	2015年1月前入学的全日制师范类专业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教育硕士毕业生
	属于省内高校毕业的申请人另需提供
	9.加盖“福建省教育厅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调配专用章”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原件和复印件（一式一份）
	
	

	
	
	属于省外高校毕业的申请人另需提供
	10.相应学历层次毕业院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全部所学课程及成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可从本人人事档案中复印并加盖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人员
	11.《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人员，考试合格证明经认定系统能验证通过的可不提交，否则需申请人在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ntce.neea.edu.cn）上自行打印，进一步确认。）
	
	

	
	
	
	
	

	
	
	
	
	

	
	港澳台居民
	12.需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证明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有关部门开具。
	
	

	
	
	
	
	

	
	
	
	
	

	
注：1、以上表格中“公共材料”1-7项各种类型申请人均应提供；
    2、“其他材料”8-12项申请人根据本人类型对应提供。
    3、身份证、户口本和各类证书等原件的“内容页”展开，按送审材料顺序另行夹成一册，现场确认时由工作人员审核验证后
       即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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